建设主体承诺书

        区住建（住房保障）部门：
根据《宜昌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要求，我单位对申报的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作出如下承诺：
1.我单位将严格按照《宜昌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履行相关建设程序，按计划组织本项目实施。    
2.本项目将全装修交付，配备基本生活设施，具备“拎包入住”条件，且符合集中式租赁住房建设适用标准等现行工程建设标准、技术导则要求，在外观设计上统一标识。
3.本项目在规定期内将全部用于保障性租赁住房用途且符合相关租金标准。不会出现提供虚假资料骗取政策、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名违规经营、改变保障性租赁住房用途、分割转让或分割抵押、“以租代售”、新增违建等违规行为。
4.本项目建设完成后，所有房源纳入全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管理平台，其运营管理遵循我市保障性租赁住房有关管理规定，诚信、规范经营租赁业务。
5.我单位提供的全部信息和资料真实、有效，并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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